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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代表视察制度思考 

周国辉 洪开开

    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督促和推进国家机关工作的一种重

要方式和制度。是人大的一项基本监督制度。  

    法定性。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

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所以，视察权是代表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挠代表履行视察权；同时，视察也是代表必须履行的义务，代表无故不参加

视察，就是没有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实际上就是一种失职行为。  

    权威性。代表参加视察是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职权的一个基本途径。因此，代表的视察权

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视察单位必须积极配合代表视察，自觉接受监督。代表提出要约见本级或下级有

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被视察单位还应积

极创造条件，为代表开展视察提供各种便利。  

    广泛性。代表视察内容不局限于执法情况，它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人民群众

关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被视察单位也不单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群众组织。  

    灵活性。视察与执法检查、评议、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等其他监督手段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简便

易行，形式灵活多样。它可以集中视察，也可以个人分散视察，人数、时间、地点和内容可以根据工作需

要和代表意愿确定，简便易行，比较容易操作，更适合于代表在闭会期间行使自己的职权。  

    通过视察，及时了解"一府两院"的工作情况，知晓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为代表行使权利、审议和制

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代表在视察中可以提出批评、建议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

题，代表视察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凡地方可以处理的须通过法定程序，交地方人大常委会转有关部门研

究处理。因此，从视察与解决问题的因果关系看，视察只是或者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和条件。  

    加强代表法的学习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代表视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全社会都要尊重代表的视察权，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代表视察提供各种便利。被视察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要把代表视察作为接受人大

监督的自觉行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配合代表做好视察工作，并虚心听取代表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和建

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整改，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改进代表视察的方式方法，提高代表视察的实效。作为人大代表要真实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呼声和要

求，就必须改进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与群众谈心、交心，体察民情。如何不断改进视察方

式，增强视察实效，提高议政水平，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积极探索代表视察的有效途径，提高视察工作的整体水平。视察是一项涉及面比较广的工作。每次视

察的目的性要明确，重点要突出，选题要集中、单一，切忌空泛，以增强视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根据

不同的视察对象，并考虑到代表素质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性，合理地划分视察小组，科学地组织视察活动。

要坚持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深入第一线，通过听取汇报、开座谈会、走访、询问、问卷、现场察看等多

种形式，了解民情，找准问题，防止走马观花或走过场。  

    加强学习，提高代表的自身素质。视察作为监督的一种工作方式，必须监督到点子上，不能泛泛而

谈。要提高视察工作水平，代表必须加强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宪法和代表法等法律知识，依法行使视察

权；同时还要学习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熟悉有关业务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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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的知政议政水平。人大代表多数是兼职的，要行使好视察权，必须要有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

责任感，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做有心人，要多听、多

看、多想、多留心。要具有奉献精神，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甘作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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